[附件 第4号 格式]
	受理编号
	
	受理日期
	
	受理负责人
	

	查明真相调查申请书
(带星号 * 的部分，必须填写。)

	申请人
(单位)
	*① 姓名(单位名称)
	
	*② 出生年月日
	

	
	*③ 电话号码
	
	*④ 邮件/传真
	

	
	*⑤ 地址
	

	
	*⑥ 与事件的关系
	☐ 遇难者的遗属
☐ 10·29梨泰院惨案当时，在参与紧急救助及善后处理的人当中受害的人
☐ 10·29梨泰院惨案当时，在该地区附近开店的店主或者进行劳动活动的人当中受害的人
☐ 其他因10·29梨泰院惨案受到身体上·精神上·经济上损失而需要恢复的人

	
	
	具体的关系：

	受害者
	*① 姓名
	
	*② 事件日期
	

	
	*③ 出生年月日
	
	*④ 事件地点
	

	
	*⑤ 国籍
	☐ 韩国人  ☐ 外国人

	申请
理由
	* 申请宗旨及成为申请原因的事实
	※ 请具体填写申请宗旨及成为申请原因的事实。(可以附件的形式填写)

	
	
	





	
	举证材料
	※ 可另附追加材料

	
	见证人或相关证人
	

	
根据《10·29梨泰院惨案受害者保障权利与查明真相及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法》第25条，申请查明真相调查。

	[bookmark: _Hlk202299313]
	
	年
	
	月
	
	日

	[bookmark: _Hlk202299483]
	申请人
	
	(签字或盖章)

	致10·29梨泰院惨案查明真相与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调查委员会




(反面)
	< 口述受理 >
※ 该栏目只有申请人通过口述进行查明真相陈情时才能填写。

	
	
	年
	
	月
	
	日

	记录人 职位
	
	姓名
	
	(签字或盖章)

	确认上述（正面）申请书是按照申请人所陈述的内容进行了记录。

	申请人 姓名
	
	(签字或盖章)



	填写注意事项
1. 在申请人栏目的 “⑥ 与案件的关系” 栏目上，请具体填写事件的受害者与申请人的关系。
1) 遇难者的遗嘱时：比如）“○○○的父亲”，“○○○的配偶”
2) 虽然不是相关工作人员，但是参与紧急救助及善后处理的人时：
比如）“在什么时候，怎么进行救助活动的人”
3) 在该地区附近开店的店主或者进行劳动活动的人时：比如）“○○○的店主”
4) 受到身体上·精神上·经济上损失的人时：比如）“受到○○○损失的人”
2. 在申请理由栏目上，请具体填写申请宗旨及成为申请原因的事实。如果有能够证明申请事件的照片、记录等，请一并提交。




人信息提供及使用同意书
※ 颜色较暗的栏目不由申请人填写。
	受理编号

	受理日期


	

	受害者
	姓名
	身份证号

	
	
	

	
	死亡日期
	死亡地点

	
	
	

	

	申请人
	姓名
	身份证号

	
	
	

	
	与受害者的关系
	电话号码

	
	
	

	
	地址

	
	

	提供信息的目的
	用于申请事实的调查工作

	关于根据《10·29梨泰院惨案受害者保障权利与查明真相及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法》第25条的申请，同意将信息主体(申请人与受害者)的个人信息及固有识别信息提供给10·29梨泰院惨案查明真相及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委员长。

	
	年
	
	月
	
	日

	[bookmark: _Hlk202300137]申请人
	
	(签字或盖章)

	代理人
	
	(签字或盖章)

	致10·29梨泰院惨案查明真相与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委员长

	

	1. 信息的使用目的：使用在《10·29梨泰院惨案受害者保障权利与查明真相及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法》上申请的调查工作
2. 拥有要收集信息的机构：国防部、国家报勋处、国家人权委员会、国民权益委员会、国家记录院、军事检察部门、军事法院、法院、检察厅、警察厅、消防厅、地方自治团体、行政审判委员会、国民健康保险工团、民间医疗机构、国防部下属各个机构及部队的负责人等协助调查的机构
3. 获得信息的机构：10·29梨泰院惨案查明真相及防止再次发生的特别调查委员会
4. 个人信息的保留及使用期限：准永久
5. 关于委员会的调查，有权拒绝使用信息主体（包括申请人）的个人信息及固有识别信息，如果拒绝同意，可能会因调查举证材料不足等受到不利影响。


210mm×297mm [道林纸(80 g/m2)]
